
乐东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开展“四访五帮”工作。

乐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在九所中学上预防校园欺凌法治课。

乐东检察院法治副校长李钦在博闻学校上预防校园欺凌法治课。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让孩子们在阳光下成长，是全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
自我省部署开展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以来，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乐东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职

能，坚持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放在突出位置，依法能动履职，协同推进家庭、教育、社会、司法防护行动，建立健全集惩治犯
罪、教育矫治、维护权益、预防犯罪于一体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机制。在一次次走访、一场场宣讲、一个个案件办理
中，让“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真正落到实处。

近日，乐东检察院荣获“海南省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先进集体”称号，以检察之力书写未成年人保护的动人答卷。

协同推进
不断夯实护苗专项行动根基

“护苗不是哪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一项需要系统推
进的社会工程。”这是乐东检察院在部署护苗专项行动之初就
达成的共识。

乐东检察院从政治高度和民生角度统筹谋划，第一时间成
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制定专
项行动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工作举措，为专项行动
提供清晰指引。

在推进过程中，检察机关主动对接护苗专项行动成员单
位，通过调度会、联席会等方式，认领任务、协同推进，将护苗专
项行动要求全面融入批捕、起诉、公益诉讼等未成年人检察各
项履职工作中。

“每一项任务都有责任人，每一个环节都能对照检查。”乐
东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乐东检察院还通过定期召开专题会
议，对专项行动推进情况进行复盘，及时研究解决问题，确保专
项行动不走过场、不流于形式。

正是依托这一高位推动、系统推进的工作机制，家庭防护、
教育防护、社会防护和司法防护各项举措得以协同发力、持续
深化，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筑牢了坚实基础。

精准普法
在孩子心中播撒“法治种子”

“遇到欺凌不当‘旁观者’，可以告诉老师、家长，也可以拨

打12309检察服务热线。”2025年12月23日，乐东检察院副检

察长陈光文以法治副校长的身份走进九所中学，给1000余名

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检察官围绕防溺水、防交通

事故、防火灾、防诈骗、防欺凌、防盗抢“六防”主题，以“你问我

答”的方式向师生们讲解法律法规、讲授安全知识、传授防范电

信诈骗技巧，引导大家树牢法治理念和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各项

法律法规，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平安度过一个健康愉快的假期。

预防就是保护。近年来，乐东检察院坚持创新普法形式、

丰富普法内容，持续探索更加贴近未成年人特点的普法路径，

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双向发力，持续推进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工作。

依托法治副校长制度，该院领导和检察官主动深入全县

50余所中小学，常态化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围绕新学期

开学、“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关键节点，为学生们送上“法治大

餐”，在他们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

在宣讲过程中，检察官特别注重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

特点，精心设计宣讲内容。针对小学生，更多采用漫画讲解、互

动问答、情景模拟等形式，围绕交通安全、防溺水、防校园欺凌

等主题，引导孩子们树立自我保护意识；针对中学生，则结合真

实案例，深入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重点

剖析网络暴力、校园冲突、电信诈骗等问题的法律后果。

此外，乐东检察院充分发挥法治教育基地的平台作用，定

期组织学生沉浸式学习，通过图文展示、法治讲堂、VR情景体

验、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开展法治教育，让法律知识变得生动

可感，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

3年来，乐东检察院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260余次，依托法

治教育基地开展宣讲50余次，覆盖师生3.5万余人次，有效提

升了未成年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

净化环境
培育未成年人安全成长“沃土”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清朗的校园和社会环境。乐
东检察院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针对校园安全及周边环境治

理、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问题，通过立案调查、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及时消除影响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隐患。

“我们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多发生在辖区宾馆、旅店，
场所经营者未依法落实接待未成年人‘五必须’规定，给违法犯
罪带来可乘之机。”该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介绍，针对此类
问题，检察机关依法向公安机关制发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建议公安机关对涉案宾馆、旅店予以严肃处理，形成警示震慑；
加强辖区酒店巡查检查，实现常态化监督；加强日常宣传，推进
辖区宾馆、旅店依法落实公安部“五必须”规定，切实依法履职，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责任落到实处。

针对教师队伍师德师风、落实控辍保学措施不到位等问
题，乐东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教育部门加强监管，堵塞管
理漏洞。

乐东某学校有住宿学生半夜翻越围墙出校园后遭到侵害，
反映出学校存在履行校园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的问题。乐东
检察院依法向教育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通过定期检查、
专项监督等方式加强校园安全管理，消除校园环境安全隐患。

在办理一宗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检察官发现犯罪嫌
疑人周某有犯盗窃罪等的前科，仍被乐东某学校聘用为保安，
学校存在落实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不到位的情形。对此，检
察机关依法向教育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全面开展专
项核查，依法落实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制度，切实将“大灰狼”挡
在校园之外。

3年来，乐东检察院共发现侵害未成年人利益线索24条，
依法立案行政公益诉讼24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23份，推动
问题整改落实，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健康成长的蓝天。

督促指导
让“失职家长”落实监护责任

“我会认真完成学业，遵守校规校纪，将来靠自己的双手踏
实工作。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心和帮助，让我重新找到了人生
的方向。”近日，在一次电话回访中，未成年人罗某向检察官主
动分享了自己在学校的表现和学习进展，言语间透着自信与希
望。

罗某此前因盗窃被列为“四访五帮”帮教对象。帮教的检
察官到其家中和学校走访时发现，罗某存在逃学、监护人监护
不力的情形。检察官一方面与班主任进行沟通，要求加强对罗
某在校期间的监督。另一方面与罗某的爷爷、奶奶深入交流，
并指导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罗某
逐渐回归正轨，开始按时上学，性格也变得开朗起来。检察官
定期回访，尤其在元旦、春节等时段进行重点警示，持续关注其
学习生活状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最终，罗某顺利完成中学
学业，进入海口某技校学习。

罗某的转变是乐东检察院持续深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
效的一个缩影。对于已经“走偏”的孩子，该院坚持“一个都不
能放弃”，依托“四访五帮”工作机制，实施个性化、全过程帮
教。3年来，共走访帮教对象578人次，开展法治教育1000余
人次，对136名未成年人实施针对性帮教，取得明显成效。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乐
东检察院在办案中发现，不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遭受侵害案
件，背后都不同程度存在监护缺失、管教不当等问题。

“有些家长想管却不会管，有些管了却管不够，或者根本就
不想管，这些都是导致孩子行为出现偏差的原因。”乐东检察院
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介绍，该院探索“督促监护令+家庭教
育指导”双管齐下的干预模式——

一方面责令家长严格履行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并向其说
明不履行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和法律责任，督促家长“依法带
娃”；另一方面联合妇联、教育等部门组织专业力量开展个性化
辅导，帮助家长提升监护能力。

在一起涉未成年人非法拘禁案中，
检察官针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9名违
法行为人的家长集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及其家长进行训诫，
针对监护人存在的管教不当、监护缺失、监
护失职问题，制发“督促监护令”，切实加强
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

“以前觉得孩子调皮是小事，现在才明
白，放任不管才是真正害了孩子。以后我会
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纠正不良行
为。”一位收到“督促监护令”的家长深有感触
地说。

据统计，2023年以来，乐东检察院对涉案
未成年人家庭监护情况开展社会调查323人
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268人次，向258名
监护人发出“督促监护令”。

惩救并重
助“迷途少年”顺利回归社会

“对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零容忍’，必须依
法从严惩治，这是不可触碰的底线。”乐东检察院
负责人介绍，2023年以来，该院依法严厉打击性
侵、故意伤害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批捕40人、起
诉38人。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落实全部案
件主动介入引导侦查、正确把握认罪认罚的适用
尺度，依法从严提出量刑建议。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依托未成年人“一站式”办
案区，对未成年人实施“一站式取证”保护机制，实
现案件问询、社会调查、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环节
无缝衔接、一次性完成，最大限度降低办案对未成
年人造成的“二次伤害”。

乐东检察院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特别程序，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惩戒和
精准帮教相结合，促进迷途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在受邀介入引导侦查“黄某某非法拘禁案”中，
乐东检察院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均系未成年
人，且涉及多名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违法行为人，案
件情况复杂。

针对上述情形，检察机关严格要求公安机关依
法落实未成年人保护特殊程序，如提供法律援助，讯
问时落实法定代理人到场等，确保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和未成年证人的合法权益。在检察机关的建议
下，公安机关及时将涉案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
并将其纳入“四访五帮”进行帮教。

未成年人保护，要“救当下”更要“利长远”。该
案进入检察环节后，检察机关将目光进一步投向被
害人的身心恢复。考虑到被害人遭受侵害后的心
理创伤，检察机关安排专业心理老师上门开展心理
疏导，帮助其缓解焦虑、恐惧等情绪，防止出现心理
问题。同时，依法启动司法救助程序，向被害人发
放司法救助金，并积极协调“春雷计划乐东专项”资
金，为被害人提供学习生活救助金。现在，被害人
已逐步走出阴霾，重新融入校园生活。

从家庭到校园，从社会到司法，一条环环相扣
的护苗链条正在乐东逐步形成。

下一步，乐东检察院将持续深化护苗专项行
动，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走深走实，让每一株幼苗都能在法治阳光下健
康成长。 （西早）

检察干警在乐东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向学生开展法治教育。

乐东检察院联合烟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部门对校园周
边环境开展监督检查。

乐东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干警向省人大代表介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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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深入推进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

以法治沃土护“未”成长


